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航光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阳 叶华

电话

０３７９－６４３２６０６８ ０３７９－６４３２６０６８

传真

０３７９－６４３２６０６８ ０３７９－６４３２６０６８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ｙａｎｇ＠ｊｏｎｈｏｎ．ｃｎ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ｊｏｎｈｏｎ．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

，

４７３

，

４１０

，

０３７．９６ １

，

１１２

，

３７３

，

４２７．９９ ３２．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３

，

６２５

，

２０５．６３ １０９

，

４１７

，

９２９．００ ２２．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１３０

，

８４２

，

０５５．０５ １０８

，

２０４

，

３１２．０８ ２０．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３３

，

０９３

，

８３８．３６ －６３

，

３４０

，

４８３．６５ －１１０．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８３ ０．２５２７ １４．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８８３ ０．２５２７ １４．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０６％ ５．４４％ －０．３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５

，

４４３

，

６４１

，

０３０．６１ ５

，

３２５

，

２４６

，

１７２．０８ ２．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６５２

，

９６５

，

１８４．５５ ２

，

５７２

，

３９３

，

８１０．６８ ３．１３％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７

，

８５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５７％ １９２

，

６８１

，

８２３ １８

，

６２８

，

９１２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４８％ ４８

，

５６１

，

１４９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４０％ １５

，

７４２

，

９６２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２％ １２

，

１６０

，

９５３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国有法人

２．１７％ １０

，

０５２

，

９８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２％ ９

，

８４０

，

８２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策略精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１％ ８

，

８３５

，

５４２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５％ ６

，

７１８

，

４２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１．３７％ ６

，

３６８

，

５７９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４％ ５

，

７３７

，

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１０

名流通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中航科工

、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均为中航工业所属公司

，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由中航工业管理

；

其他股东之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经营层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计划

，

推进市场变革

、

研发创新

、

产能提升及资本运作

，

以连

接主业为本

，

相关业务并行发展

。

公司通过增资和股份增持方式提高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

加强各战略业务单元管

控

，

推进市场开发及产品研发体系战略协同

，

公司市场和产品发展战略更加明晰

。

公司积极开展变革创新

，

整体价值

创造能力进一步提升

：

１

、

市场开拓成绩显著

公司坚持深耕细作传统市场的同时

，

积极拓展新业务和新领域

，

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

、

轨道交通

、

民用航空装备

等行业市场开拓

，

取得较好成绩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市场订单增长迅速

，

同比增长

５８．４％

。

随着国内

４Ｇ

项目建设的

推进

，

公司数据传输与通讯设备行业订货同比增长超

６０％

，

公司本部及子公司西安富士达抓住市场机遇

、

快速反应

、

提升产能满足市场订单需求

。

新能源汽车领域

，

公司依靠自身技术实力

，

参与制定新能源汽车高压电器传输行业标

准

，

成功占领国内新能源汽车整车连接系统及充电装备市场主要地位

。

公司坚定不移拓展国际业务

，

采取灵活的市场开拓方式实现国际市场新的突破

，

公司与韩国三星合作项目顺利

推进

，

实现了批量订货

；

同时

，

公司着眼长远

，

通过设立驻外机构

、

建设海外代理渠道等灵活个性化的市场开发方式

，

积极布局谋划在国际市场新的业务增长点

。

２

、

完善产品研发体系

，

促进市场开发

报告期内

，

公司进一步完善产品研发体系

，

推动产品技术的专业化发展

；

围绕市场需求加强基础研究

，

推进研发

能力提升和技术攻关

，

开展飞机附件产品等新业务研制

，

保持公司产品和技术先进性

。

公司创新研发模式

，

积极开展

校企联合研发

，

公司参与国防科技大学超级计算机

“

天河二号

”

的合作项目进展顺利

。

３

、

推进募投项目建设

，

提升公司产能

报告期内

，

公司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建设基本完成并投入使用

，

公司利用三个月时间边生产边搬迁

，

完成整

体产能布局调整

。

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投入使用并贡献产能为公司新增订单的及时交付提供了有力的产能支持

。

新能源及电动车线缆总成项目和飞机集成安装架产业化项目部分设备投入使用

，

项目产能陆续释放满足市场订单

需求

。

４

、

推进战略融合

，

投资成果显现

公司在把握

４Ｇ

项目即将全面展开的基础上

，

提前谋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收购西安富士达

４８．１８２％

股权

，

补充完善

公司通讯行业高频产品科研生产能力

。

报告期内

，

公司增持西安富士达

１０％

股权

，

持股比例达到

５８．１８２％

，

实现对西

安富士达绝对控股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西安富士达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６

亿元

，

实现利润总额

４

，

３９５．８８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３

，

７２４．４９

万元

，

为公司业绩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

５

、

适应市场

，

及时变革

公司适应市场需求

，

及时变革调整

，

以信息化为支撑建立适应集成化产品

、

技术和服务的生产运营体系

，

提升市

场响应速度

；

创新社会资源开发模式

，

围绕重点客户

、

重点产品和重大项目

，

开发优质供应商资源

，

加强重点资源开

发项目管理

，

推进集团化供应链管控

，

部分领域实现资源共享

；

质量管理

、

成本管控持续加强也为市场开发和公司发

展强基保驾护航

。

４

、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179�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4-029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通过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中航

工业财务公司

”）

取得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简称

“

中航工业航电系统公司

”）

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委托贷款

，

贷款利率低于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

预计

５％

左右

，

期限一年

。

鉴于本公司

、

中航工业航电系统公司

、

中航工业财务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０．１．３

条第

（

二

）

款规定

，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

，

在关联董事郭泽义

、

刘

年财

、

韩炜

、

王朝阳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短期借款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规定

，

该关联交易事项在

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

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４３

号

６

区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卢广山

注册资本

：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为各类飞行器

、

发动机配套的机载航空电子系统及设备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和服务

；

并为航天

、

兵器

、

船舶

、

电子信息等非航空防务领域提供相关配套产品及服务

；

通讯系统及设备

、

民用电子

、

微电子

、

传感器

、

汽车零部

件及系统

、

制冷系统

、

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

、

智能系统及设备

、

工业产品等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和服务

；

软件信息化

产品及服务业务

；

信息系统及产品

、

软件产品

、

安全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和服务

；

相关业务核心元器件

的研制

、

生产

、

销售和服务

。

关联关系

：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

１００％

控股子公司

。

２

、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

：

刘宏

注册资本

：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

、

代理业务

；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

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

清算方案设计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对成员单位

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从事同业拆借

；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

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

资

；

除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

；

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

、

买方信贷

；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关联关系

：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下属公司

。

三

、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签署协议各方

：

委托人

：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人

：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人

：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

委托贷款金额

：

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３

、

委托贷款利率

：

５％

左右

４

、

委托贷款期限

：

一年

（

可提前还贷

）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申请

５

年期长期贷款

１

亿元

，

借款利率

３．９％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该笔贷款到期

，

公司已进行偿还

。

为了满足公司经营

和资本运作资金需求

，

公司申请本次委托贷款

，

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低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

可以较低的成本

为公司发展筹集资金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五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１

、

与中航工业航电系统公司的关联交易

：

公司与中航工业航电系统公司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

２

、

与中航工业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公司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

金融服务协议

》，

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

日

，

约定公司

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存款每日余额的最高限额

（

包括应计利息

）

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

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１０

亿

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１．９

亿元

，

长期借款余额

３．３３

亿元

，

存款余额

１３

，

３２９

，

４８２．６２

元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公司

《

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作为中航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

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

《

关于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申请短期借款的议案

》

及相关文件后

，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通过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委托贷款

，

贷款利率为

５％

左右

，

贷款期限一年

，

可提前还贷

。

此次委托贷款利率低于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

，

本次委托贷款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２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郭泽义

、

刘年财

、

韩炜

、

王朝阳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３

、

同意申请该笔委托贷款

。

七

、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认为

：

中航光电本次申请委托贷款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

。

本次交易遵循了

“

公平

、

公正

、

公允

”

的原则

，

公司通过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取得中航工业航电系统公司人

民币

１．００

亿元委托贷款

，

缩短了融资的时间

，

降低了融资成本

，

减少了公司财务费用

，

同时增强了公司可持续经营发

展能力

。

本次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保荐机构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

八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对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３

、

保荐机构关于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

４

、《

委托贷款合同

》。

特此公告

。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4-028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半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８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９６

元

，

扣除主承销商承销及保荐费用

２１

，

５７９

，

９９９．９７

元

，

主承销

商

（

保荐人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分别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共计

８０８

，

４１９

，

９９８．９９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００８９

号验资报

告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１

，

０８７

，

６３３．２７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８０７

，

３３２

，

３６５．７２

元

。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资金

３２６

，

３６３

，

２７９．４０

元

，

其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１４４

，

２７０

，

８５５．２６

元

，

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有资金

１８１

，

００４

，

７９０．８７

元

，

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１

，

０８７

，

６３３．２７

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８２

，

０５６

，

７１９．５９

元

。

本期产生利息收入

５

，

８３１

，

０９０．４４

元

、

手续费支出

４

，

４５１．５０

元

，

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为

４８７

，

８８３

，

３５８．５３

元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资金

６５

，

６９１

，

２２０．２３

元

，

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１６

，

３６５

，

４９９．３６

元

。

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１５

，

１０１

，

７９９．９３

元

，

累计手续费支出

７

，

８９６．０６

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４３１

，

４５９

，

４０３．２３

元

（

其中包括定期存款

３６５

，

０４２

，

５２３．６３

元

）。

（

二

）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公司分别与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南昌路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涧西支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西

苑支行

、

中国光大银行洛阳分行签署了

《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在募集资金存储

、

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和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的规定执行

，

保持与保荐机构的沟通

，

并接受保荐机构的监督

，

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和协议约定的情形

。

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９

余额

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余额

定期 活期 合计

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涧西支

行

４１００１５１２１１００５９０００１５９ ４８

，

８４２．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７７１．７０ １１

，

７７１．７０

交通银行洛阳分行西苑支行

４１３０６２２０００１８１７０３５０３３６ ８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１．７９ ７

，

６０１．７９

中国光大银行洛阳分行

７７３３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８２０７４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５．２８ １３

，

４６５．２８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南昌路支行

２５７２２０４２２６７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４．２５ １０２．９２ １０

，

３０７．１７

合计

———

８０

，

８４２．００ ３６

，

５０４．２５ ６

，

６４１．６９ ４３

，

１４５．９４

（

三

）

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１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０

，

７３３．２４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

，

５６９．１２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

，

０９６．６８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

）

０．００％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资金

６５

，

６９１

，

２２０．２３

元

，

全部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

２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

：

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光电技术产业基

地项目

否

５１

，

０００ ４８

，

７３３．２４ ５

，

１６２．３６ ３７

，

５０６．６４ ７６．９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是 否

新能源及电动车

线缆总成产业化

项目

否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５７９．４７ ６３６．８２ ７．９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是 否

飞机集成安装架

产业化项目

否

１４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８２７．３０ ９５３．２３ ６．８１％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是 否

流动资金 否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８３

，

０００ ８０

，

７３３．２４ ６

，

５６９．１２ ３９

，

０９６．６８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

分具

体项目

）

２０１３

年新能源及电动车线缆和飞机集成安装架等产品市场需求没有达到新能源及电动车线缆总成产业化项目和飞机集成

安装架产业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期的目标

，

基于适应市场和稳健投资的原则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放缓了项目投资进度

。

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对新能源及电动车线缆总成产业化项目和飞机集成安装架产业化项目建设周期

做出调整

，

项目建成时间调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

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的

《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进度的公告

》。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

额

、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将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部分生产能力调整至深

圳分公司实施

，

具体地点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新沙路安托山高科技工业园

１０－１１

栋

；

部分光电连接器产品配套零部件生

产能力由洛阳新厂区调整至现有厂区实施

，

具体地点在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浅井南路

。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将光电技术产业基地项目部分实验检测能力

及零部件加工装配能力调整至现有厂区实施

，

并将部分光连接器生产能力调整至深圳分公司实施

；

将新能源及电动车线缆

总成产业化项目和飞机集成安装架产业化项目实施地点由

Ａ６．３

大楼调整为

Ａ６．１

大楼

。

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披

露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投资进度的公告

》。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适用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出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１

，

００４

，

７９０．８７

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

四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

二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

４８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主承销商承销及保荐费用

１８

，

８９３

，

７３０．００

元

，

主承

销商

（

保荐人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分别划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共计

４６６

，

８０６

，

２７０．００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

，

并出具岳总验字

［

２００７

］

第

Ａ０５８

号验资报告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４

，

４９２

，

９９５．４７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６２

，

３１３

，

２７４．５３

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本部募集资金余额为

０

元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６０９

，

２８４．９９

元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本部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出

２０８

，

９００

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募集资

金余额为

０

元

，

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１０

，

０８３

，

８７０．２９

元

、

手续费支出

３０

，

２３３．３１

元

，

利息收入用于项目投资

８

，

０３３

，

５００．５１

元

，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１

，

６１９

，

３９４．３９

元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４００

，

７４２．０８

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

，

９４５

，

１８５．２３

元

，

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为

６

，

０５０

，

７６１．３５

元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资金

４７

，

５５９．４０

元用于建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

，

８９７

，

６２５．８３

元

，

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１

，

１２４

，

６８９．６７

元

、

手续费支出

８

，

４９６．８９

元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６

，

０１３

，

８１８．６１

元

。

（

二

）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公司根据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分别与保荐人国信证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南昌路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涧西支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西苑支行

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与公司保荐人国信证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分行铁西区支行签署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在募集资金存储

、

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和

《

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

的规定执行

，

保持与保荐机构的沟通

，

并接受保荐机构的监督

，

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和协议约定的情形

。

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２００７．１０．２３

余额

２０１４．０６．３０

余额

定期 活期 合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南昌路支行

２６１１０３１５９０９７ １５

，

４７２．００

———

３９．４２ ３９．４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涧西

支行

４１００１５１２１１００５９０００００３ ２１

，

１８７．６３

———

０．０３ ０．０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西苑支行

４１３０６２２０００１８１７０１２４７９５ １０

，

０２１．００

———

０．６２ ０．６２

沈阳兴华募集资金专户

（

建行沈阳分行铁

西支行

）

２１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８０５２５０６０６０

———

６０１．３８ ６０１．３８

合计

———

４６

，

６８０．６３

———

６４１．４５ ６４１．４５

（

三

）

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１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６

，

２３１．３３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７６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

，

７４１．５７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

）

０．００％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资金

４７

，

５５９．４０

元用于建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

，

８９７

，

６２５．８３

元

。

（

２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

：

万元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电连接器产

业化项目

否

２８

，

１１１．００ ２０

，

７３８．３３ － ２０

，

７３８．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是 否

线缆总成产

业化项目

否

５

，

３１９．００ ４

，

３６６．００ － ４

，

３６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是 否

射频同轴连

接器高技术

产业化项目

否

５

，

８１７．００ ４

，

７７５．００ － ４

，

７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是 否

光电传输集

成开发及产

业化项目

否

７

，

７４１．００ ６

，

３５２．００ － ６

，

３５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是 否

工业连接器

产业化项目

否

６

，

３３１．００ ６

，

３３１．００ １．６４ ６

，

０２６．９９ ９５．２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电机断路器

产业化项目

否

３

，

６６９．００ ３

，

６６９．００ ３．１１ ３

，

４８３．２４ ９４．９４％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５６

，

９８８．００ ４６

，

２３１．３３ ４．７６ ４５

，

７４１．５７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

１

、

经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在沈阳建设的工业连接器产业化项目和电机断

路器产业化项目实施地点由原建设地沈阳市铁西区变更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

＠２

、

经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光电传输集成开发及产业化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实施地点由公司现有厂区变更为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共和村新和大道沙一北方永发科技园第

５

栋楼

。

＠３

、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

，

公司继续将光电传输集成开发及产业化项目部分建设内容

（

约

１０００

万

）

实施地

点由公司现有厂区变更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同富裕工业区恒明珠科技工业园第

１３

栋楼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经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出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

自筹资金

５５

，

７６２

，

３２８．０６

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适用

１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使用募集资金

４０００

万

元补充流动资金

，

该笔资金已按期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

＠２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

４０００

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其中公司本部使用

３０００

万元

，

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使用

１０００

万元

，

使用期

限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止

，

该笔资金已按期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控股子公司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尾款尚未支付完毕

，

余额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公司未发生使用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项目无关的贷款

、

用募集资金存单质押取得贷款等情况

。

（

四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4-030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通过邮件和专人送

达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

，

实

际出席监事

５

名

。

本次会议的通知

、

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则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陈远明先生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经审议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公司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公司

《

章程

》

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规定

；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全面

、

真

实

、

客观地反映出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

，

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的情形

；

在提出本意见之前

，

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二

、

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

经审议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情形

。

报告内容是真实

、

准确和完

整的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三

、

会议以赞成票

５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短期

借款的议案

》。

经审议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人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借

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

在满足公司资金运作需要的同时

，

有利于降低公司资金使用

成本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规

。

特此公告

。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14-026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

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书面

、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

事

９

人

。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通知

、

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

、

法

规

、

规则及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郭泽义主持

，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二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

具体内容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三

、

在郭泽义

、

韩炜

、

刘年财

、

王朝阳

４

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

共有

５

名董事有权参与

《

关于从中航航空

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短期借款的议案

》

表决

。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从中航航

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短期借款的议案

》，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关于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

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四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提名

委员会工作制度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五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

对组织机构进行部分调整

，

撤销营销中心及所属各部

、

交付管理部

、

发展计划部

、

财务会计部

、

证券与投资管理部

，

设

立军工防务市场部和民品与国际市场部

、

交付与运营管理部

、

规划投资部

、

计划财务部和董事会办公室

。

六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总经理工作

细则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七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投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投资管理办法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八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九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十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重大

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十一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筹资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修改后的

《

筹资管理办

法

》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

特此公告

。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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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普光电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小东 王小东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６３３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６３３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８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８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ｕｐ－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ｕｐ－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７０

，

９９８

，

４６５．９７ １３０

，

５１１

，

４７１．６８ ３１．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

，

２６８

，

５７４．１０ ２９

，

０３３

，

８４８．０２ ４．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２５

，

４７７

，

１５９．４３ ２９

，

１２７

，

４３２．２０ －１２．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７

，

２８４

，

３１８．４３ ８

，

６０１

，

６０３．４８ －１５．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５ ０．２４ ４．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５ ０．２４ ４．１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３４％ ４．４６％ －０．１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９８２

，

４８７

，

８９３．２３ ９４９

，

９３０

，

９４１．８８ ３．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７１２

，

６６８

，

７１９．６９ ６８２

，

３９１

，

９６０．７３ ４．４４％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

，

２５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国有法人

４５．８３％ ５４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０ ０

广东风华高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０１％ １２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 ０

陈星旦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４％ ３

，

２８５

，

０００ ０ 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其他

２．１６％ ２

，

５９１

，

９１５ ０ ０

宣明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１％ １

，

８１４

，

０６２ １

，

３６０

，

５４６ ０

魏满凤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７％ １

，

２８８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６％ １

，

１５１

，

８５５ ０ ０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杨燕灵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７７７

，

７７７ ０ ０

姜梅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５９３

，

０００ 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宣明为长春光机所所长及法定代表人

，

除此之外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全体前

１０

名股东和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孙慧明是通过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姜梅是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５９３

，

０００

股

。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公司坚持优化产品结构

，

加强重点市场开拓

，

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

、

完善内控机

制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７

，

１００

万元

，

同比增长

３１．０２％

；

实现营业利润

３５２２

万元

，

同比增长

９．３０％

；

实现利润总额

４１８８

万元

，

同比增长

２２．７％

。

一

、

主要完成的工作

１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公司从研发队伍建设和加大市场开拓能力方面着手

，

增强公司可持

续发展能力

。

继续完善市场营销人员考核激励机制

，

加强研发人员以

“

顾客为关注焦点

”

的意

识

，

确保研发工作与市场紧密结合

。

２

、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内部改革的基础上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继续深化公司改革

、

建立与目前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员工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

充分发挥员工工作热情和设备产能

。

３

、

加强员工培训力度

，

持续提升工艺人员的能力与水平

，

确保产品交付质量

。

４

、

公司完善了质量奖惩机制

、

５Ｓ

及安全管理机制

，

加强了相关工作的考核力度

。

５

、

公司上半年积极策划职工集体活动

，

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

从制度入手

，

加强

公司员工共同价值观打造

，

逐步建立适应奥普发展需要的文化氛围

。

６

、

公司继续加强了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

形成了

“

能者上

、

庸者下

”

的良好的工作氛围

。

二

、

主营业务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较大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

（

１

）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５２．１１％

，

主要是由于公司收到的商业及银行承兑汇

票到期承兑所致

。

（

２

）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０６．８０％

，

主要是由于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

（

３

）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０２％

，

主要是由于增加了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

司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本期实现的收入所致

。

（

４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１０％

，

主要是由于增加了新纳入合并范围

的子公司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本期发生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

（

５

）

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８．８０％

，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

公司费用支出增加所致

。

（

６

）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０．４３％

，

主要原因一是母公司收到的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增加

；

二是子公司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

。

（

７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４８％

，

主要原因包括

１

、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２

、

本公司本年度

支付的职工薪酬增长

。

（

８

）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８．４４％

，

主要原因是本期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本年度支付的相关款项

。

（

９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

５１．７７％

，

主要是

由于随着募投项目建设完成

，

母公司设备购置支出减少所致

。

（

１０

）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减少

９５．１％

，

主要是由于上年度在

６

月份支付股利而本年度在

７

月份支付股利

。

三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

１７０８４

万元

，

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调整后的募集资

金投资总额为

１７９２９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除需支付部分尾款外

，

光电测控仪器设

备产业化建设项目和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建设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公司已

完成了相关厂房

、

设备建设安装工作

，

各项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际

使用募集资金

１５８４６．２９

万元

，

其中

：

光电测控仪器设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０

，

３００

万元

，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投入

８６２５．２２

万元

，

本年度投入金额

１９３．９１

万元

。

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建设项目

，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７

，

６２９

万元

，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已投入

７２２１．０７

万元

，

本年度投入金额

２３５．９５

万元

。

四

、

公司报告期利润分配实施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

本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５

元

（

含税

），

共派发现金红利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含税

），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０６

，

４０１

，

９９５．８８

元转入下年度

。

本权益分派方案已在报告期后的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８

日实施完毕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

：

宣明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8 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4-030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住所地长春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

现场出席

３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安鹏先生主持召开

。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 年 8 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4-029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书面

、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

董事进行了通知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章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二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

的议案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巨

潮资讯网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

三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的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

国证券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的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

、

公司对外担保等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4-032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14 年半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

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３

号

）

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股票

２

，

０００

万股

，

每股面值

１

元

，

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２２．００

元

，

共募集资金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坐扣承销费和保荐费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

４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已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汇入

本公司在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开立的

０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９５５５５５５０

账号内

。

另扣除审计费

、

律师

费

、

法定信息披露费和路演推介费等发行费用

９

，

２３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

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４

，

７６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了

中准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

根据财政部

《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

问题

》

﹙财会

〔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

，

将广告

费

、

路演费

、

上市酒会等费用

４

，

３２９

，

６８２．８５

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

，

计入当期损益

，

因资本公

积增加

，

需交印花税

２

，

１６４．８４

元

，

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

，

９０４

，

４８１．９９

元

，

最

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０９

，

０９５

，

５１８．０１

元

。

（

二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情况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

期初余额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利息收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余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使用

募集资金节余补

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使用 银行手续费

４８８７．１９ ４２９．８１ ０ ５１４．５９ ０．１ ６２．３５ ４００５．０４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

净额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利息收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

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使用

募集资金节余补充

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

使用

银行手续费

４０

，

９０９．５５ １５

，

８４６．２４ １

，

９８８．７２ ２１

，

１４２．２５ １．１２ ２

，

０７３．８２ ４

，

００５．０４

注

：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为补充募集资金缺口

，

公司从超募资金账户转给募集

资金账户

８４５

万元

。

由于该笔金额并不是实际支付给第三方

，

只是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增加

８４５

万超募资金账户减少

８４５

万

，

不影响募集资金总余额

。

二

、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４０

，

０５０

，

４３７．０５

元

，

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存款账号 资金余额 备注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０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９５５５５５００ １

，

９８７

，

７８２．２２

活期存款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２１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３２ ２０

，

８８５

，

０１１．６６

定期存款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２１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６ １０

，

４４２

，

５０５．８２

定期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朝

阳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２２００１３６０３０００５５００７５３０

１

，

７３５

，

１３７．３５

活期存款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存款

合计

４０

，

０５０

，

４３７．０５

（

二

）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按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的有

关规定要求制定并执行

《

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放

，

便于募集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

行

、

建设银行长春朝阳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各方均严格履

行三方监管协议

。

由于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

建设银行长春朝

阳支行签订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

因此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

公司召开董事会通过了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吉林银行长春瑞祥支行

、

建

设银行长春朝阳支行续签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

公司与上述各方

续签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

三

、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光电测控仪器设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０

，

３００

万元

，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投入

８

，

６２５．２２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投入金额

１９３．９１

万元

。

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建设项目

，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７

，

６２９

万元

，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已投入

７

，

２２１．０７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投入金额

２３５．９５

万元

。

（

二

）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

１７

，

０８４

万元

，

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调整后的募集

资金投资总额为

１７

，

９２９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光电测控仪器设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和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建设项目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厂房

、

设

备建设安装工作

，

各项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项目完工后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１５

，

８４６．２９

万元

，

另还有项目尾款

４７３．３５

万元

，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７５．３０

万元等支出

６４８．６５

万元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额 累计投入金额

减

：

应支付供应商和施工

方设备及工程款

减

：

手续费

支出

还将投入的铺底流动

资金

１

光电测控仪器设备产业化

建设项目

１０

，

３００．００ ８

，

６２５．２２ ４７３．３５ ０

２

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

建设项目

７

，

６２９．００ ７

，

２２１．０７ ０ １７５．３０

合计

１７

，

９２９．００ １５

，

８４６．２９ ４７３．３５ １７５．３０

（

三

）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总额

１

，

９５０．７４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

受审批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由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

准

）。

结余募集资金详情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开始陆续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实际补充金额为

１９８８．７２

万元

。

（

四

）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募集资金实施地点的情况

（

五

）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的

议案

》。

经双方协商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９１８

，

４００．００

元

，

全部使用超募资金支付

。

２０１３

年

，

根据协议共计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９２

，

６２６

，

５６０．００

元

，

占成交价的

９０％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

根据协议再次使用超募资金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５

，

１４５

，

９２０．００

元

，

占成交价的

５％．

长春禹

衡光学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

本公司正式成为其控股母公

司

。

四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

真实

、

准确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

的情况

，

公司在募集资金的使用及披露方面不存在违规情况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8 月 27日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４

，

０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４４．４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８

，

９７７．２６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

总额

（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光电测控仪器设备产业化建设项

目

否

９

，

４５５．００ １０

，

３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１ ８

，

６２５．２２ ８３．７４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

，

０００．４４

是 否

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建设项

目

否

７

，

６２９．００ ７

，

６２９．００ ２３５．９５ ７

，

２２１．０７ ９４．６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６７．８５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１７

，

０８４．００ １７

，

９２９．００ ４２９．８６ １５

，

８４６．２９ １

，

１６８．２９

补充流动资金

１

，

９８８．７２ １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投向小计

１７

，

０８４．００ １７

，

９２９．００ ４２９．８６ １７

，

８３５．０１ １

，

１６８．２９

超募资金投向

对外投资设立长春长光奥立红外

技术有限公司

４２５．００ ４２５．００ ４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０．３４

不适

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１

，

９４０．００ １

，

９４０．００ １

，

９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对外投资设立长春长光辰芯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２．９９

不适

用

否

对外投资购入长春禹衡光学有限

公司股权

１０

，

２９１．８４ １０

，

２９１．８４ ５１４．５９ ９

，

７７７．２５ ９５．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５６２．０１

不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２１

，

６５６．８４ ２１

，

６５６．８４ ５１４．５９ ２１

，

１４２．２５ ５６４．６６

合计

３８７４０．８４ ３９５８５．８４ ９４４．４５ ３８

，

９７７．２６ １

，

７３２．９５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建设项目预计达产后年实现净利润

２４２５

万元

，

在项目建设期间

，

新型医疗检测仪器生产线

建设项目各年初步实现一定的效益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分别实现效益

１０１２．３１

万元

、

１１５０．４５

万元

、

３３．３９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１６７．８５

万元

，

没有达到预期收益

。

主要原因是由于后勤装备采购流程改革

，

对一些装备采购

计划延期执行

，

项目没有达到预期收益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适用

１

、

公司第三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

同意使用

５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公司

向国家开发银行的借款

，

使用

１

，

４４０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公司向长春市融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借款

。

２

、

公司第三届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

同意将超募资金中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

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

具体期限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止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已将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３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再次将超募资

金中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

使用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

，

具体期限为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止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已将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４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同意使用

４２５

万元超募资金

与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

自然人卢振武

、

郭帮辉和王健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长春长

光奥立红外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

５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用超募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６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周期和投资额的议案

》，

同意用超募资金

８４５

万补充募集资金建设项目资金缺口

。

７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

同意使用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与北京凌云光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

自然人王欣洋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

长

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

司

６５％

股权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２９１．８４

万元购入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根据协议共计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９

，

２６２．６６

万元

，

占成交价的

９０％

。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

本公司正式成为其控股母公司

。

９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收购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５１４．５９

万元

，

占成交价的

５％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适用

为保证各募集资金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先行投入部分自筹资金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

设

。

公司第三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

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２９

，

５７１

，

９９６．４７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出具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

行了专项审核

，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截止审计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募集项目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

累计结余募集资金

１

，

９９９．６７

万元

，

募集资金出现结

余的原因

；

公司通过合理工艺改进降低了设备和基建支出

，

同时严格控制项目各项费用

，

合理降低了项目的成本和费

用

，

另外还有一部分节余来源于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将节余

募集资金及利息净收入总额

１

，

９５０．７４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受审批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

由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开始陆续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补充流动资金累计金额为

１９８８．７２

万元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存在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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